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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士商因應防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校園防疫人員設置點動線說明表 

設置點 動線說明 備註 

1 於校門口由本校交管勤務人員管控人車分流，引導到校同學

步行進入體溫檢測區域 
交管勤務人員 

2 入校車輛管制及非上課時間貴賓及訪客人員檢測 警衛 

3-1，3-2 本校同仁與學生進入校園之動線 教職員工生 

4 本校同學到校刷卡點 學生 

5-1，5-2 針對入校學生進行體溫監測及進校門熱顯示儀體溫偵測，若

發現異常者執勤之師長立即攔截並引導至複檢區 

教職員工生 

6 體溫異常者進入到複檢區，測量體溫+詢問病史（體溫達37.5

度如果無口罩給口罩） 

護理師 

7 前往隔離帳，由護理師再次檢查並予以心理安撫，進入隔離

等待區等待老師/教官聯絡家長接送返家 

護理師 

備註:蒞校貴賓、家長、訪客等，於警衛室登記、測量體溫，再依入校程序辦理。已到校之教職

員工生若測量體溫超過 37.5 度者，應立即至健康中心量測體溫由護理師再次評估症狀；如體溫

≧38 度則應回家休養並就診(若為學生則請 家長帶回)，於當日向學務處回報就診結果。 

 

三、士商因應防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校園防疫人員責任分工表 

代號 身分 備註內容 

 

 
本校第一線防疫人員 

(教職員工) 

於校門口管控人車分流，引導到校同學步行進入體溫檢測

區域 

於穿堂體溫檢測器處監控有無體溫不正常的個體，並引導

至隔離帳進行複檢 

 

 
校門口警衛 

入校車輛管制: 

1 校內師長:停妥車輛後步行至體溫檢測區執行第一次檢

查，再至各辦公室實施第二次耳溫檢查並紀錄。 

2 校外來賓:進入校園前由警衛量測體溫，若超過 38 度則不

予以入校。 

 

 
健康學生 

於校門口由服務隊值勤同學管控引導步行進入體溫檢測區

域，體溫檢測區執行第一次檢查，再至各教室實施第二次

耳溫檢查並紀錄(早上及下午)。 

 

 
護理師 一位於複檢帳篷，另一位在健康中心處理傷病或流動的人 

 

 
體溫達 37.5 度人員 若體溫異常，則須依照本校處理流程進行管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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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監控每日疫情標準作業流程圖 

一、依據 

北市教體字第 1093012379 號函，其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防疫教育及工作守則。 

二、作業程序(視疫情及執行情形因應調整) 

 

 

 

學校視疫情得於校門口、處室或班級測量進入學

校之教職員工、學生及其他校外人士體溫；或由

家長於上學前先行替學生量測體溫，登錄於健康

自主管理卡(學校製發並向家長宣導) 
導師檢視出缺勤情

形/每日監測檢查學

生體溫 

體溫超過 37.5 度 

學生請假或缺席 

導師電話詢問原因 

詢問了解本人或家人是否符合疾管署

109年1月31日公告之通報定義： 

1.發燒（≧38℃）或急性呼吸道感染，

並有以下擇一狀況： 

(1)中國大陸湖北或廣東旅遊史。 

(2)接觸自中國大陸湖北返國者，且有

發燒或上呼吸道感染。 

2.有中國大陸旅遊史及肺炎。 

本府衛生局防疫專線(02-2375-3782)或

撥打 1922 通報或協助轉診 

請至健康中心再次量體溫 出現發

燒或咳嗽、呼吸急促等情形 

若為學生請家長帶回家休養並就

診，於當日回報就診結果；若為教

職員亦請勿進校園並就診，並於當

日回報就診結果。 

導師每日電話關心及告知當天課業學

習進度並紀錄內容概要及通話時間 

 


